
深圳市龙华区经济促进局关于龙华区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政策解读

《龙华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造业分项实施细则》、

《龙华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服务业分项实施细则》、

《龙华区重大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实施细则》、《龙华区六

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已印发实施，现对上述文件作

如下解读：

为落实区党代会等有关会议精神，强力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我局对区产业扶持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结合

全国和深圳市各区产业政策新趋势，以及龙华区内产业发

展实际，重新构建了以制造业、服务业、招商引资为发展

导向的政策体系，开展产业政策的修订工作。

一、修订主要依据

各类实施细则主要以龙华区一届一次党代会精神、中

国制造 2025”发展计划、深圳市《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

力的若干措施》、《深圳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旅游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暂行

办法》等为依据。

二、修订原则

（一）资助金额确定化，明确资金扶持的刚性条件。

明确资金扶持的刚性、客观条件，减少擅定标准、擅定比

例、对项目草率做结论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将“不超过”、



“最高”等表述转化为确定金额数，如企业挂牌资助，按

不同阶段定额资助。

（二）保证扶持政策与产业导向的一致性,增强扶持的

靶向性。在政策中明确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智

能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六大重点产业片区（北站商务中心片区、鹭湖科

技文化片区、九龙山产学研片区、龙华现代商贸片区、观

澜生态文化片区、大浪时尚创意片区），明确每个重点片

区的扶持方向，加快重点园区产业集聚，提升产业竞争力，

避免“撒胡椒面”现象。

（三）合并重复、类似或相关联的扶持政策，实现政

策间的均衡。如统一产业、服务平台类的产业载体类扶持

标准，合并各类信息化、贷款贴息、上市类等的扶持政策

等。

三、主要特点

（一）制造业分项

《龙华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造业分项实施细则》共

包括 7 章、24 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制造业龙头企

业培育计划，第 5 条实施百十五培育计划，百十五培育计

划从规模角度出发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100 亿元、50 亿

元、20 亿元、10 亿元、5 亿元的企业给予相应资助，有利

于构建合理的产业梯队，有利于优化辖区企业发展环境，

促使企业竞争力显著提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利于提



升龙华区产业的龙头带动力。第 6 条（普惠条款）对高成

长性企业根经济贡献给予返还，对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上年度产值增长 10%-30%的，按其上年度新增经济贡献的

20%给予资助,上年度产值增长 30%以上的，按其上年度新增

经济贡献的 30%给予资助，最高 2000 万元。

第三章是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计划；第 7 条引导企业

加强技术改造，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对认定为技术

改造项目的，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总额的 50%给予资助，最

高 500 万元（原政策为：对经认定为技术改造一般项目的，

按企业实际投入额的 50%给予资助，最高 20 万元）；对当

年实际投资额 1 亿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按企业技术改

造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助，最高 2000 万元（原政策为：

对经认定为技术改造重点项目的，按企业实际投入额的 50%

给予资助，最高 100 万元）。同时也鼓励企业采用新方式

开展技术改造，针对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开展技术改造的企

业给予相应资助。

第四章是制造业发展金融支撑计划；第 11 条实施企业

上市培育工程，加强对上市企业的资金支持，对在境内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助

（原政策为给予最高 240 万元资助），第 12 条对获得知名

创投机构投资 2000 万以上的企业给予投资额 5%的资助，最

高资助 200 万元，该项政策为各区首创政策。

第五章是开放合作能力提升计划；第 15 条对参加展会

品牌馆的企业给予每平方米 5000 元的装修费用资助，对列



入特装的企业给予每平米 1000 元的资助，为新增政策，降

低了企业的成本。

第六章是产业载体空间拓展计划；包括认定类产业载

体资助和建设类产业载体资助，第 19 条建设类载体资助，

支持旧工业区根据实际需求，申报综合整治城市更新或开

展“一街道一园区”旧工业区改造，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费

用资助。总部企业、上市公司、“百十五”企业，按照综

合整治程序实行改造，费用总投入的 30％，最高 1000 万元

费用资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第七章是附则。

（二）现代服务业分项

《龙华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服务业分项实施细则》

共包括 7 章、25 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推动现代商

贸业发展。紧抓现代服务业纳统工作，提升全区产业规模，

第 5、6、7 条紧抓批零住餐、租赁、商贸服务等纳入统计,

为我区 GDP 增长加油加力，政策规定，对年纳入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系统营业额首次达到 20 亿元、10 亿元、2 亿元

的批发企业，达到 10 亿元、5 亿元、1 亿元的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

的资助。在一定条件下，对纳统批发企业，从下一年度开

始，每同比增加 2000 万元，给予资助 10 万元，单个企业

每年最高 100 万元; 对纳统零售、住宿、餐饮企业，从下



一年度开始，每同比增加 1000 万元，给予资助 10 万元，

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100 万元。

第三章是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鼓励物流企业申报评

级，第 9 条关注新技术对物流企业的变革作用，加大对互

联网技术与物流业技术升级与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

企业通过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可视、可追踪等

技术实现网络化、信息化运营，给予投入 30%、最高 200 万

元的资助，加大对物流企业优化基础设施的资助，提升企

业竞争力。

第四章是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注重引导电子商务集聚

发展，着力打造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第 11 条支持各类园区引进重点电商企业，每新引进 1 家纳

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系统统计的电商企业，在入驻企业

运营满 1 年后，一次性给予园区经营主体 10 万元奖励，每

家园区累计最高 200 万元。产业集群化发展有利于更好提

升产业竞争力，实现龙华区电子商务产业向更高端转型

第五章是培育服务外包及中介服务业。第 17 条着力降

低专业服务企业运营成本，对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等购买自用办公场所的，一次性给予实际购买

费用的 5%，最高 200 万元的资助，租赁自用办公场所的，

给予企业上年度实际支付租金的 20%，最高 50 万元资助，

单个企业可连续享受三年。

第六章是支持旅游业创新发展。包括支持星级酒店建

设，鼓励国家 A 级景区建设 2 项措施。



第七章是附则。

（三）招商引资

《龙华区重大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实施细则》共包括 4

章、22 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强力引进重大产业项

目。第 4-8 条高度重视对总部企业、上市企业、知名创投

机构入股企业的引进，资助力度在全市各区中名列前茅。

如第 4 条规定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且上年度产值

规模或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予以 3000 万元资助；对

新引进的中国 500 强企业，且上年度产值规模或营业收入

超过 50 亿元的，予以 1000 万元资助；对新引进的中国服

务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

且上年度产值规模或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分别予以 500

万元资助等。第 6 条对新引进的企业获得知名投资机构

2000 万元以上投资的，给予投资额 5%的资助，最高 200 万

元，为各区首创政策。极具竞争力的企业引进资助政策，

将为龙华打造深圳北中心提供强大助力。

第三章是优化招商引资服务。第 9 条加大产业空间支

持力度，解决产业发展需求痛点，针对近年来产业发展空

间成本飙升的问题，提出了资助措施：新引进的企业购置

研发办公用房和生产用房的，按总成交价 10%予以支持，总

额不超过 2000 万元；对新引进的企业租用研发办公用房和

生产用房的，给予房租 50%、每年最高 400 万元的资助，连

续资助不超过三年。第 10、11 条，促进园区产业集聚发展，



提升产业协同竞争力，每成功引进一家产值 1 亿元以上、

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导向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给予引荐企

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给予产业园区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给予被引进单位连续 3 年租金资助，每年最高 50 万元

第四章是附则。

（四）六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

本目录是落实《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

目录（2016 年本）》和龙华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实现了产业扶持政策与重点片区产

业导向挂钩，加速重点片区的产业集聚。

龙华区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六大重点片区内现有产业、

项目（包括已获国家、省、市、区部门认定的产业园区引

进项目和专项规划已获产业部门批复同意的“工改工”项

目）不受本目录限制，大浪时尚创意片区优先适用大浪时

尚创意城现有配套扶持政策；龙华现代商贸片区、大浪时

尚创意片区、观澜生态文化片区范围以及六大重点片区外

的城市更新“工改工”项目、旧工业区改造项目和产业用

地项目可规划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北站商务中心片区：依托国家级高铁枢纽和市地理中

心的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深圳北部都市核心区，集聚各

类高端服务业态，打造华南地区重要的总部经济和高端服

务集聚区。产业定位：依托深圳北站的枢纽、区位优势，

重点发展高铁经济和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



业为主的总部经济，以及产业金融、科技研发、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专业服务（会计、广告、律师、咨询、评估）、

商贸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生活性服务业。

鹭湖科技文化片区：以科技文化服务核为重点，结合

观澜战略性新兴产业园等重点区域，打造成为全市重要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基地和辐射深圳北部及周

边城市的区域性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及公共服务中心。产

业定位：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命健康、智能装备制造等未来产业以

及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

九龙山产学研片区：构建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器,吸引新

兴产业和高端创新载体集聚，加速创建融合现代大学城和

国际科技城功能的创新知识城区，打造市级新兴产业研发

及孵化基地，构建新兴产业的新增长级。产业定位：重点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智能装

备、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以及以高校产学研联盟为主的科

技服务业。

龙华现代商贸片区：以龙华商业中心、华润万家和改

造后的龙华第三工业区等商业设施为基础依托，大力提升

购物、休闲、文化等功能，打造以大型购物中心、商业步

行街、专业市场为重点的市级综合高端商圈。产业定位：

重点发展高端商贸服务业，以电商平台为主的互联网产业，

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等现代物流业。



大浪时尚创意片区：以大浪服装产业基地、百丽鞋业

工业园等为依托推动服装产业集聚基地建设，打造国内时

尚品牌之都，形成引领国内时尚潮流的"创意之城"和特色

小镇。产业定位：重点发展品牌服装、品牌鞋的设计、生

产、展销等文化创意产业，配套发展旅游及相关服务业，

配套引进黄金珠宝、时尚钟表、高档工艺品等优势传统产

业。

观澜生态文化片区：依托观澜版画原创基地、高尔夫

球会（5A）、山水田园（4A）、红木家具艺术街、历史文

化等，建设“文化+”产业园，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特色小镇和旅游运动休闲中心。

产业定位：重点发展以版画、国画、红木艺术品、红酒等

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高尔夫、网球等运动为代表的

体育休闲业，以度假、观光、游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

都市旅游业。


